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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62� � � � � � �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路20号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五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235,8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235,8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81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811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1,186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刘富林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董事会秘书田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2,294 99.8708 62,297 0.1265 1,300 0.002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2,294 99.8708 62,297 0.1265 1,300 0.002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2,294 99.8708 62,297 0.1265 1,300 0.002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69,845 99.8659 62,297 0.1265 3,749 0.007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9,286 99.5550 67,986 0.4217 3,749 0.02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851,605 99.8583 67,986 0.1390 1,300 0.002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2,294 99.8708 62,297 0.1265 1,300 0.0027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2,294 99.8708 62,297 0.1265 1,300 0.0027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及相关贷款业务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172,294 99.8708 62,297 0.1265 1,300 0.002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601,710 96.0398 62,297 3.7354 3,749 0.2248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596,021 95.6987 67,986 4.0765 3,749 0.2248

7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1,604,159 96.1867 62,297 3.7354 1,300 0.0799

8 《关于开展2025年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1,604,159 96.1867 62,297 3.7354 1,300 0.0799

9

《关于申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度金融机构综合授信

及相关贷款业务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1,604,159 96.1867 62,297 3.7354 1,300 0.07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2、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会议案4、5、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股东刘富林、刘富坤、洪云、罗嘉恒、高俊岭对议案5回避表决；股东梁竞新、王长河对议案6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晓芳、徐楠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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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599号上海万源诺富特酒店二楼戛纳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普通股股东人数 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5,286,1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5,286,1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49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49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乐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91,258 98.8509 1,073,962 1.1270 20,897 0.022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91,258 98.8509 1,073,962 1.1270 20,897 0.022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91,258 98.8509 1,073,962 1.1270 20,897 0.022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926,425 98.5730 628,914 0.6600 730,778 0.7670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639,503 99.3213 627,544 0.6585 19,070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96,258 98.8562 1,065,562 1.1182 24,297 0.025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478,900 98.1033 1,074,612 1.1277 732,605 0.769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81,092 98.8403 1,082,728 1.1362 22,297 0.0235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98,258 98.8583 1,066,962 1.1197 20,897 0.022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4,197,608 98.8576 1,067,612 1.1204 20,897 0.0220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67,662 29.4529 628,914 32.6309 730,778 37.9162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

的议案》

1,280,740 66.4506 627,544 32.5598 19,070 0.9896

6

《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837,495 43.4530 1,065,562 55.2862 24,297 1.2608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120,137 6.2332 1,074,612 55.7558 732,605 38.0110

8

《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

信及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822,329 42.6662 1,082,728 56.1769 22,297 1.156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素洁、陈必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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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6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827,9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23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仲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蒋沙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许腾、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陈国荣、副总经理颜丽娟、佘笑梅、谭小平、

董仁泽、王斌、蔡皓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0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69,957 99.9014 25,601 0.0435 32,400 0.0551

0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69,857 99.9012 25,601 0.0435 32,500 0.0553

0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66,857 99.8961 28,601 0.0486 32,500 0.0553

04、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68,257 99.8985 25,601 0.0435 34,100 0.0580

0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69,857 99.9012 25,601 0.0435 32,500 0.0553

0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70,557 99.9024 24,901 0.0423 32,500 0.0553

0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76,757 99.9129 25,601 0.0435 25,600 0.0436

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74,557 99.9092 29,401 0.0499 24,000 0.0409

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就金融债务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52,557 99.8718 48,101 0.0817 27,300 0.046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59,421 99.6377 40,801 0.2263 24,500 0.136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70,721 99.7004 29,401 0.1631 24,600 0.1365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45,496 99.8598 43,662 0.0742 38,800 0.0660

13、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51,457 99.8699 40,201 0.0683 36,300 0.0618

1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66,557 99.8956 28,701 0.0487 32,700 0.05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0,803,2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1,281,7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685,565 99.1487 24,901 0.3692 32,500 0.482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71,186 91.5658 10,901 2.1183 32,500 6.315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214,379 99.7752 14,000 0.224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7,966,721 99.6782 25,601 0.1420 32,400 0.1798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7,966,621 99.6776 25,601 0.1420 32,500 0.1804

3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7,963,621 99.6610 28,601 0.1586 32,500 0.1804

4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7,965,021 99.6687 25,601 0.1420 34,100 0.1893

5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7,966,621 99.6776 25,601 0.1420 32,500 0.1804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7,967,321 99.6815 24,901 0.1381 32,500 0.1804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7,973,521 99.7159 25,601 0.1420 25,600 0.1421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

融资的议案

17,971,321 99.7037 29,401 0.1631 24,000 0.1332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就金融债务为子

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17,949,321 99.5816 48,101 0.2668 27,300 0.1516

10

关于2025年度预计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17,959,421 99.6377 40,801 0.2263 24,500 0.1360

11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7,970,721 99.7004 29,401 0.1631 24,600 0.1365

12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监事2024年度

薪酬的议案

17,942,260 99.5425 43,662 0.2422 38,800 0.2153

13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

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17,948,221 99.5755 40,201 0.2230 36,300 0.2015

14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

司章程》的议案

17,963,321 99.6593 28,701 0.1592 32,700 0.18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涉及对外担保，议案14涉及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章程相关条款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参会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0、1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许仲秋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柴玲、王念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19� � � � � � � � �证券简称：美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至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hnjyb@hnjyb.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和4月30日分别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2025年

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0: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许仲秋先生

董事会秘书：蒋沙先生

财务总监：陈国荣先生

独立董事：邱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6日 （星期一）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至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hnjyb@hnjyb.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谭雄毅

联系电话：0734-5239008

电子邮箱：hnjyb@hnjyb.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就公司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会（简称为“本次股东会”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

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全过程。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 公司于

202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出了《山

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前述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召开日期和时间（包括

现场会议日期、时间和网络投票日期、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

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其中，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在苏州市唯亭街道九章路68号中锐具美大厦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1,797,821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359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股东登记的相关材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4名，均为截至2025年5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该等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208,524,8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2152� %。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经核查，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18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272,93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446％。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18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076,6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72%。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其出

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会的职权 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

相一致；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 经对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合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

3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

3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3、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

3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

3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5、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270,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2%；反对1,39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0%；弃权13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549,5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10%；反对

1,39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1%；弃权13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9%。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905,2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49%；反对37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弃权52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184,0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08%；反对

37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4%；弃权52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8%。

7、审议《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276,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2%；反对33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8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5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40%；反对

33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60%；弃权18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0%。

8、审议《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145,3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5％；反对53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9%；弃权12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424,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60%；反对

53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5%；弃权12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

9、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279,0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2%；反对35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15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8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22%；反对

35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3%；弃权15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5%。

10、审议《关于2025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307,9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7%；反对35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13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586,7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51%；反对

35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3%；弃权13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6%。

11、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01,5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对33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3%；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 关联股东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601,5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对

33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3%；弃权13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

12、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121,8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84%；反对52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8%；弃权14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400,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23%；反对

5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06%；弃权14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1%。

13、审议《关于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336,4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9%；反对35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0%；弃权10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615,2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66%；反对

3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30%；弃权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4%。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杨依见

负 责 人：

沈国权 孙 佳

2025� �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唯亭街道九章路68号中锐具美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建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8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1,797,8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3597％。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8,524,8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21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

272,9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44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本议案获得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37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会述职，本事项无需审议。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本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37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本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37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1,33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5％；反对3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18％；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本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14,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1％；反对37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6％；弃权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3％。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270,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2％；反对1,39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0％；弃权1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 本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549,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610％；反对1,39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1％；弃权1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905,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49％；反对3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01％；弃权5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 本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184,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08％；反对37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4％；弃权5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8％。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27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2％；反对3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本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555,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40％；反对335,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60％；弃权18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145,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5％；反对5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89％；弃权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本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24,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60％；反对53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95％；弃权1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5％。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279,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2％；反对3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1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本

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557,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22％；反对35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3％；弃权1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307,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7％；反对3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1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本议案为

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586,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51％；反对35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3％；弃权1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0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对3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103％；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 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为：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203,721,179股。 本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0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78％；反对339,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3％；弃权1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121,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84％；反对5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78％；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本议案获

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00,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23％；反对52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06％；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336,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9％；反对3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30％；弃权1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本

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615,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66％；反对35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30％；弃权1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4％。

注：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孙佳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34� � � � � � �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5-040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天岳南路99号天岳先进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5,802,3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5,802,3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14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14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宗艳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钟文庆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59,872 99.9840 35,082 0.0131 7,378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59,872 99.9840 35,082 0.0131 7,378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355,051 99.8889 47,777 0.0475 63,778 0.063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694,177 99.9593 38,982 0.0146 69,173 0.026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50,677 99.9805 35,482 0.0133 16,173 0.006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33,363 99.9740 59,591 0.0224 9,378 0.0036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54,972 99.9821 35,982 0.0135 11,378 0.004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685,268 99.9559 45,891 0.0172 71,173 0.026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01,972 99.9622 35,982 0.0135 64,378 0.024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46,077 99.9788 39,282 0.0147 16,973 0.0065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5,741,958 99.9772 50,996 0.0191 9,378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239,816 96.6713 47,777 1.4255 63,778 1.9032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3,243,216 96.7728 38,982 1.1631 69,173 2.0641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282,402 97.9420 59,591 1.7781 9,378 0.2799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304,011 98.5868 35,982 1.0736 11,378 0.3396

1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3,290,997 98.1985 50,996 1.5216 9,378 0.27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无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4、6、7、1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杰、李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30� � � � � � �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6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宁路1000号全筑大厦1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9,836,5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12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孙海军先生出席会议；高管张树祥先生、全巍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611,947 99.7011 1,015,650 0.2478 209,000 0.051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609,047 99.7004 1,015,650 0.2478 211,900 0.0518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556,447 99.6876 1,057,250 0.2579 222,900 0.054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112,747 99.5793 1,303,550 0.3180 420,300 0.1027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459,147 99.6639 1,130,350 0.2758 247,100 0.060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510,447 99.6764 1,038,650 0.2534 287,500 0.070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477,647 99.6684 1,126,850 0.2749 232,100 0.0567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管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302,500 99.2853 1,372,650 0.6103 234,600 0.1044

9、议案名称：《关于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238,847 99.6101 1,363,150 0.3326 234,600 0.057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464,247 99.6651 1,145,650 0.2795 226,700 0.055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099,047 99.5760 1,271,350 0.3102 466,200 0.11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30,853,086 99.0727 1,015,650 0.7689 209,000 0.1584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30,850,186 99.0705 1,015,650 0.7689 211,900 0.1606

3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30,797,586 99.0307 1,057,250 0.8004 222,900 0.1689

4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130,353,886 98.6948 1,303,550 0.9869 420,300 0.3183

5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130,700,286 98.9570 1,130,350 0.8558 247,100 0.1872

6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30,751,586 98.9959 1,038,650 0.7863 287,500 0.2178

7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30,718,786 98.9710 1,126,850 0.8531 232,100 0.1759

8 关于董事、高管年度薪酬议案 89,122,500 98.2285 1,372,650 1.5128 234,600 0.2587

9 关于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130,479,986 98.7902 1,363,150 1.0320 234,600 0.1778

10 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30,705,386 98.9609 1,145,650 0.8674 226,700 0.1717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130,340,186 98.6844 1,271,350 0.9625 466,200 0.35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针对议案11，同意该项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已达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梦婷、郗璐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